
1 报价说明: 投标人的报价应为人民币报价。投标人应充分了解该项目的总体情况

以及可能影响报价的其他因素，投标报价包含中标货物送达采购人交货地点并进行安装、

调试和培训，保障能够正常运行所产生的全部费用(还应包含但不限于投标全部货物及

服务所需的运输、安装、税金所需一切费用等及其他费用) 。

2包装和和运输、保险等:

2.1 投标人提供的全部货物，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，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

运输、防潮、防震和防粗略装卸，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现场。要求中标单位送货上门

安装调试，拒绝快递。

2.2 投标人负责安排运输，并承担货物在途运输过程中毁损、灭失的风险，运输费

及保险由投标人承担。

2.3 中标人以人民币办理按照发票金额 100%的“ 一切险”保险。

3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

3.1 质保期：3年（技术参数中有相关描述按技术参数执行），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

算；质保期内“三包”责任所产生的费用由投标人承担。中标人需提供 7×24 小时电

话技术咨询服务，质保期内产品出现质量问题，接到报修通知后 10 分钟内响应，2 小

时内提供解决方案，10 小时内指派技术人员到达现场，提供上门服务。

3.2 售后服务要求

3.2.1 保证所提供货物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；保证货物是全新、未使用过的原装

合格正品。

3.2.2 保证货物在经正确安装、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，在其使用寿命周期内具有

等于或优于合同技术参数指标条款规定的性能，对由于设计、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发生

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，并承担弥补这些货物本身不足和缺陷的相关费用。

3.2.3 质保期内免费提供质保服务。

3.2.4 中标人交货后对用户进行设备操作和日常维护现场培训，包括设备原理、使

用方法和维护方法等，在用户对设备使用一段时间后，中标单位统一对用户进行技术培

训。

3.3 要求整机原配出厂。


